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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为４３８．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３．１％。其

中，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１７９．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２．１％；自澳大利亚进口２５８．５亿美

元，同比增长３３．８％。中方逆差７８．６亿美元，较去年扩大２７．３亿美元。中国对澳大利

亚出口的主要产品为家电，计算机、服装、纺织品，鞋、箱包和玩具等。自澳大利亚进口

的主要产品为铁矿石，氧化铝、液化石油气，煤、铜矿石和羊毛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

６．６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１．８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澳大利亚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９．４亿美元。２００７年，澳大利亚在华新增投资项目４８７个，实际使用金额３．５

亿美元。截至２００７年底，澳大利亚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８６１７个，实际投入５３．８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规范海关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是《１９９５年海关关税法》。该法对澳大利亚的税

则归类、优惠关税政策、适用的税率和适用的国家进行了规定。澳大利亚关税政策由海关负

责制定和执行。澳大利亚现行关税法于２００６年完成修订，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开始生效。

澳大利亚进口关税包括一般关税和优惠关税。优惠关税主要适用于南太平洋论坛各

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澳大利亚实行商品关税减让制度，该制度允许

某些商品进口实行减让关税，由澳大利亚海关发布关税减让令，对现行关税进行调整。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澳大利亚２００７年关税调整幅度不大，整体关税仍保持较低水平。半数左右税目的产

品达到了零关税，关税为５％或５％以下的税目占总税目的８６％。纺织品、服装、鞋类、机动

车等的税率仍然相对较高，特别是床上用品等纺织品，２００７年被取消了关税减免。

２．进口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负责宏观贸易政策的制定，澳大利亚海关负责具体商品进出

口的管理、各口岸的监管以及贸易救济措施的调查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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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风险分析系统是澳大利亚货物进口的重要管理系统。澳大利亚于２００６年对该系统

进行了改革，新系统的特点是更透明更迅捷，科学分析结果可以得到更多独立审议的机会，特

别是澄清了进口申请收取和排序的程序。此次改革已于２００７年全面实施。

２００７年，澳大利亚海关出台一系列公告，对一些产品的进口要求做了修订。主要包

括：（１）澳大利亚海关出台外资飞机零备件进口的相关细则，该细则将零备件进口分为四种

不同的情况，按照不同的情况决定是否或如何征收货物和服务税。该细则自２００７年８月

５日起生效；（２）２００７年７月，澳大利亚海关对白兰地酒、朗姆酒和威士忌的进口制定了

新的附加条件，要求白兰地、朗姆酒和威士忌必须经至少两年的木桶成熟方可进口。上述

产品进口时，须出具原产国官方签发的成熟期确认证书，该证书还需包括供货商、最终收货

人、产品描述、数量等其他特征。不出具此项证书将不能清关。此项规定涉及税号为

２２０８．２０．１０、２２０８．３０．００和２２０８．４０．００的产品。该规定还列出了有权签发证书的出口国

机构，中国为国家质检总局及各地分支机构；（３）为响应政府的反恐号召，《海关（禁止进口）

条例１９５６》和《海关（禁止出口）条例１９５８》被相应修改，禁止宣扬恐怖主义的宣传品、电影、

电脑游戏进出口；（４）根据海关第４１号公告，澳大利亚将本国森林和木制品的研究税从

每立方米２２澳分调高至每立方米２９澳分，进口森林和木制品的研究税也同比例提高。

３．出口管理制度

（１）２００７年，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和海关对出口商品协调关税分类（ＡＨＥＣＣ）的定

期更新，对关税第８章、第１６章和第３８章的部分税号进行了修改，并更正了八个章节中

的印刷错误。该修正已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生效。

（２）澳大利亚修订了《海关（禁止出口）条例１９５８》，废除了其中第７条有关人类胚胎

的条款，即除非获得司法部和海关的许可，禁止出口人类胚胎。该条规定于２００７年６月

１２日被废止。该条的废止是源于国会２００６年底通过了《禁止进行人类克隆繁殖法修正

案》和《人类胚胎研究条例修正案》。该规定废止后，人类胚胎出口改为接受《海关（禁止

出口）条例１９５８》第８条所规定的出口前监控。即允许容器容量不超过５０毫升的人类

胚胎无需许可即可出口。

（３）澳大利亚于２００７年起开始向中国出口铀。２００６年４月，中国与澳大利亚联邦

政府正式签署售铀协议。该协议同意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铀，同时规定中国只能将从

澳大利亚进口的铀用于和平用途。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澳大利亚两党议院委员会批准自２００７

年起开始向中国出口铀，以帮助中国利用核能发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４．贸易救济制度

澳大利亚海关贸易管理局是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主管部门，其职能是落实反倾销

反补贴措施的调查、实施、改变或维持；向内政部部长提出实施、改变或维持反倾销反补

贴措施的建议；管理和协调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实施。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澳大利亚与外商投资的有关法律主要有《１９７５年外国兼并和接管法》及《１９８９年外

国兼并和接管条例》。澳大利亚财政部负责制订有关外资政策。财政部下属的外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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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外资项目。对于投资规模较大的和敏感行业的外资项目，该委员会

将与其他政府部门协商，共同决定批准与否。

由于外资可以提高澳大利亚经济活跃度和降低失业率，而且能带来新技术和先进

的管理模式，２００７年澳大利亚对外资继续保持欢迎态度，澳大利亚政府２００７年的投资

政策降低了投资的审批门槛，并采取了一些鼓励外商投资的税收政策。

１．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澳大利亚实行新的审批管理规定。新规定降低了外商投

资的审批门槛。根据现行规定（除美国投资者外），以下外商投资项目必须向政府申报，

获得批准后方可实施，审批时间一般为３０天。

（１）投资空置地产，无论商用还是住宅；

（２）投资住宅房地产；

（３）投资住宅设施；

（４）投资澳大利亚城市房地产公司或房地产信托；

（５）外国政府及其办事处的直接投资。

除此之外，下述投资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资本限额，也需向政府提交申请，获得审批

后方可实施：

（１）在澳开展新业务，总额在一亿澳元或以上的；

（２）购买澳现有的非住宅商业房地产，已列入文化遗产清单，价值在５００万澳元或以上；

（３）购买澳现有的非住宅商业房地产，未列入文化遗产清单，价值在５０００万澳元或以上；

（４）外国投资者投资离岸公司资产，若该离岸公司控制澳大利亚资产或澳大利亚公

司，而该澳大利亚资产或澳大利亚公司达到或超过该离岸公司总资产的５０％时，投资额

超过１０亿或以上；

（５）外国投资者投资离岸公司资产，若该离岸公司控制澳大利亚资产或澳大利亚公司，而

该澳大利亚资产或澳大利亚公司未达该离岸公司总资产的５０％时，投资额超过２０亿或以上。

２．２００７年２月，澳大利亚参议院正式通过了一项新的税收法规，取消了对国外投

资者出售多数澳大利亚资产征收资本收益税。这一法规得到了澳大利亚商业界的拥

护。税法修订法案（２００６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Ｎｏ．４）免除了外国投资者为某些澳大利亚资产所需

缴纳的资本收益税，但不包括房地产和采矿权等项目。有关法律的改变将给那些在澳

大利亚公司持有股份以及拥有某些信托机构股权的外国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利益，因为

这些股权将不需交纳资本收益税。这将使澳大利亚资本收益税的有关法律更接近经济

发展和合作组织的标准，并消除税收体系中不必要的复杂环节。

新的外国居民资本收益税征收办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变化，即澳大利亚可征收

资产收益税的外国居民所有资产种类由９种减至５种，大体将资本收益税限于澳大利亚

房地产和外国公民澳大利亚分支机构的商业资产。在某些情况下，对外国居民中介投

资机构所得的非资产组合投资收益征收资产收益税，以完善税收体系。

３．２００７年４月４日，澳大利亚《２００６年广播服务（传媒所有权）法修订案》正式生

效。自此，外商投资澳大利亚广播和报纸的所有权限制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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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２００７年４月，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法修正案》正式生效，该修正案对《专利法》、《商标

法》、《外观设计法》以及《植物育种者权益法》和《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法》等一系列知识产

权相关法律进行了修正。这一系列新政策的推广以及对法律实施工作的改进，标志着

澳大利亚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

为鼓励创新，此次修正对原《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条款进行了完善。原《专利法》

规定，专利权人在其专利技术的实施不能满足公众需求且不能就此给出合理解释时，其

专利将被强制许可。《专利法修正案》保留了启动强制许可的标准，同时增加了获得强

制许可的竞争检验标准。根据该检验标准，若专利权人违反１９７４年《贸易惯例法》中与

专利相关的条款，强制许可将会启动。法院在裁定强制许可的专利许可费时，须考虑专

利权人违反《贸易惯例法》的动机。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澳大利亚政府拟出台关于重型车辆下部防护影响声明的法规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审查通过澳大利亚设计规则（ＡＤＲｓ）对重型车辆的下部防护

（ＵＰ）的管理情况。提议采用关于车辆总重量（ＧＶＭ）在７．５吨以上的刚性铰链式重型

车辆前下部防护的国际标准ＵＮＥＣＥＲ９３，制定一项澳大利亚设计规则。在适当的情况

下，澳大利亚设计规则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ＵＮＥＣＥ）标准相一致。

２．澳大利亚拟修改《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典》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７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拟对《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典》进行

修改，以使各种农兽化学物最大残留限量与其他国家有关安全及有效使用农兽化学物

的相关法规相一致。

３．澳新食品标准管理局将修改食品中甜蜜素的限量标准

澳新食品标准管理局准备了一份草案，要求修改澳新食品标准法典有关食品添加

剂的第１．３．１号标准—涉及水质香饮料及餐桌增甜剂内可添加的甜蜜素的限量。该修

改将降低水质香饮料（例：软饮料，兴奋剂）内甜蜜素的最大许可标准，并允许在餐桌增

甜剂内使用甜蜜素。该修改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向政府通报。

４．澳新食品标准管理局拟修改食品中甜菊醇糖苷的标准

澳新食品标准管理局收到一份申请，要求修改澳新食品标准法典第１．３．１号标准—

食品添加剂，批准使用甜菊醇糖苷作为一系列食品内高倍甜味剂及香味增强剂。

５．澳大利亚发布２００７年检疫修正条例

澳大利亚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５日发布了２００７年检疫修正条例（Ｎｏ．１）。这构成了澳大

利亚改革其进口风险分析制度法律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进口风险分析制度

的关键步骤和整体时间框架。

６．澳政府加强进口生虾检疫标准

２００７年７月，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局公布了进口生虾及其产品的风险评估报告修订

版。该修订版评估报告仍然认为生虾及虾产品的进口会对人类健康有影响，建议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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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格的检验检疫措施。如：要求只能从无病毒国家或地区进口；必须去除头部和外

壳；强制进行ＷＳＳＶ、ＹＨＶＩ和ＩＨＨＮＶ等病毒的检测；生虾必须深加工。烹煮虾必须

按照虾的体积在７５摄氏度下烹煮２—３分钟不等。

７．澳大利亚禁止玩具铅浓度高于９０ｍｇ／ｋｇ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６日，澳大利亚根据《１９７４年贸易规范法案》发布了２００７年不安全产

品通告第１３号，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禁止可能损害消费者健康的商品进入市场。

并规定，根据标准ＡＳ／ＮＺＳＩＳＯ８１２４．３：２００３《玩具的安全性特定元素的转移》的检测程

序和检测结果分析，若玩具的可接触部分的铅元素转移浓度高于９０ｍｇ／ｋｇ，则在１８个

月内禁止此类玩具的销售。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澳大利亚虽然普遍关税水平较低，但纺织品、服装、鞋类、机动车等仍保持相对较高

的关税，从１０％—２５％不等。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４日，澳大利亚取消了对床上用品、卫生间及

厨房织物等纺织品成品的关税减免，恢复为普通关税。澳大利亚政府称此举为“２００５年

后纺织品服装鞋类扶助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恢复本地产业扶助计划的完整性并

保证纺织品国内产业得到公平待遇。关税升级现象在纺织品等关税类别中仍有存在。

澳大利亚对一些品种的奶酪和未加工过的烟草设置了关税配额。

（二）进口限制

２００７年７月，澳大利亚海关对白兰地、朗姆酒和威士忌的进口提出了附加条件，要求

必须经至少两年的木桶成熟方可进口。上述产品进口时，须出具原产国官方签发的成熟期

确认证书，该证书还需包括供货商、最终收货人、产品描述、数量等其他特征，不出具此项证

书将不能清关。此项规定涉及税号为２２０８．２０．１０、２２０８．３０．００和２２０８．４０．００的产品。据

悉，国际上对上述酒类有一定的木桶成熟期标准，但仅仅是用来划分酒的等级，并不要

求木桶成熟期必须超过两年的标准，该措施对上述酒类中低等级品种的进口造成了很

大阻碍，事实上起到了保护澳大利亚本土酒类行业的作用。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机构负责制定技术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联邦政府以及各州／地区

政府的法律和管理制度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产品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难度。

澳大利亚的技术法规具有强制性，而标准分为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类。根据澳大利亚

规定，６３种机电产品在澳销售前必须进行安全认证。一种型号的电器产品从中国运到

澳大利亚境内开始接受检验，如果各项指标均获得一次通过，周期要２—３个月，如果某

些项目未获得通过，需要改进后再送检，周期会更长。总体上，较长的认证周期和较昂

贵的认证费用给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带来了不合理的额外负担。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澳大利亚政府维持了极其苛刻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体制，对众多农产品进口实

施严格的限制甚至禁止措施。出于对健康、安全、环境和野生动物的保护目的，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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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生物安全机构、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澳大利亚海关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管理局通

常会联合实施严格的进口检验标准。

１．澳大利亚对熟鸡肉的进口检疫检验要求非常高，超出了必要的范围。为了防范

一些传染性病毒带来的风险，通常要求对鸡肉进行长时间的高温处理。而澳大利亚的

处理要求是在７４℃下加热１６５分钟或在８０℃下加热１２５分钟。这种标准虽具有一定

科学依据，但经过如此处理的熟鸡肉已经不能正常食用，只能用作宠物食物。澳大利亚

采取的这种检疫标准其实是对其国内产品的变相保护。

２．２００７年７月，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局公布了进口生虾及其产品的风险评估报告修

订版。该修订版评估报告仍然认为生虾及虾产品的进口会对人类健康有影响，建议采

取更严格的检验检疫措施。如：要求只能从无病毒国家或地区进口；必须去除头部和外

壳；强制进行ＷＳＳＶ、ＹＨＶＩ和ＩＨＨＮＶ等病毒的检测；生虾必须深加工。烹煮虾必须

按照虾的体积在７５摄氏度下烹煮２—３分钟不等。目前世界流行的虾病毒并不仅限于

澳大利亚提出的三种，澳大利亚本国养殖的墨吉对虾，本身就是肝胰腺细小病毒ＨＰＶ

的感染宿主，但澳大利亚并不要求对ＨＰＶ进行检测。澳大利亚拟采取的虾检测措施，

实际上起到了限制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虾进口的作用。澳大利亚对进口产品采取的检疫

措施严于国内相同产品的做法，是对进口产品的歧视，违背了 ＷＴＯ框架下的国民待遇

原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近年来对澳水产品出口数量不断增加，澳大

利亚新的检疫政策必将对中国水产品出口带来新的阻力。中国对此表示关注。

（五）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澳大利亚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４７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其中

２００７年发起１起反倾销案件（三聚磷酸钠）。目前，澳大利亚正在对中国的蘑菇罐头等８

种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日，澳大利亚对原产于中国的三聚磷酸钠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后

由于没有证据证明进口自中国的三聚磷酸钠在澳大利亚存在倾销，２００７年５月，澳大利

亚海关发布公告决定终止对原产于中国的三聚磷酸钠的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７年９月，澳大利亚国内企业提交了对从中国进口的卫生纸进行反倾销和反补

贴调查的申请，但最终撤诉。

２００７年澳大利亚对中国产浮法玻璃碳酸氢钠、焦亚硫酸钠、菠萝罐头、二氯苯氧基

乙酸发起了一系列行政复审，其中经过日落复审取消了焦亚硫酸钠和浮法玻璃的反倾

销措施。对浮法平板玻璃长达１５年之久的反倾销措施终于结束。

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未对中国采取过反补贴、保障措施或对华特殊保障措施等贸易

救济手段，反倾销是澳大利亚对华贸易救济的唯一形式。澳大利亚对华反倾销立案态势平

稳，且否定性裁决比例较高，化工、轻工产品是澳大利亚对华反倾销调查的主要领域。

（六）补贴

１．澳大利亚政府为提高本国企业的出口能力，专门设立了一系列扶持项目。如出

口市场发展扶持计划，该计划目的是鼓励中小型企业开发出口市场，连续两年投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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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市场达１５０００澳元的企业可以申请该计划项下的补贴，申请成功即可获得不超过

５０％的开发市场费用返还。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的申请目前已经结束，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的

申请将于２００８年７月展开。为帮助中小型新出口商提高出口能力，澳政府设立了新出

口商发展项目。获得该项目扶持的主要条件为申请前三年内出口不超过三次，或累计

出口额不超过２０万澳元。这种将补贴的授予与出口实绩相联系的做法与 ＷＴＯ《补贴

与反补贴协定》的规定不一致，中国对此表示关注。

２．虽然澳大利亚在２００７年决定不再延长制造业发展国际市场的扶持基金，严格限

制未来的扶持项目，但是目前政府对汽车、纺织、服装、鞋产业的扶持项目还将维持到

２０１５年。在ＷＴＯ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审议过程中，有代表要求澳大利亚降低对这

些产业的保护程度，中国对此也表示关注。

（七）服务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允许本国银行的分行凭总行资本金开办贷款业务，但外资银行驻澳分行

只能凭分行资本金开办贷款业务。

四、投资壁垒

（一）投资准入壁垒

澳大利亚要求超过一定金额的外商投资必须接受审查。外资审查主要是考量该投

资项目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该条标准没有明确的定义，故而审批的自由裁

量权很大。设立注册资本为１０００万以上的新公司需接受审查。开发不动产及离岸收购

等项目也有５００万—２亿不等的接受审查注册资金标准。

（二）投资经营壁垒

澳大利亚对外国资本投资传媒、银行、航空、机场、海运、住宅／市区用地和电信有一

定限制。

１．传媒。外商直接投资澳大利亚传媒业，无论规模均需审批。如以证券的形式投

资，持股达到５％以上需申报审批。

２．航空。外资投资一家澳大利亚国际航空公司（不包括Ｑａｎｔａｓ），外国自然人或外

资航空公司持有的股权单独或累计一般不得超过４９％。外商若投资澳大利亚航空公司

（Ｑａｎｔａｓ），外资股权累计不得超过４９％，其中外国自然人持有的股权不得超过２５％，外

国航空公司的累计股权不得超过３５％。

３．机场。外商投资机场，须一事一批。外资持股不能超过４９％，航线所有权比例

不能超过５％，悉尼机场（含西悉尼机场）与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机场之间（即悉尼—

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悉尼—珀斯）的交叉股权不能超过１５％。

４．海运。根据《１９８１年海运管理法》，凡是在澳大利亚注册的船只，必须由澳大利

亚居民或澳大利亚公司拥有多数股权，除非得到该船只澳籍经营者特许定制的。

５．电信。凡外商投资澳大利亚电信业，无论是建立新公司还是投资已有的澳大利亚

电信，必须经过审批。若投资澳大利亚电信（Ｔｅｌｓｔｒａ），该公司只有４９．９％的股份私有化，

外商对澳大利亚电信私有化股份的累计持股不能超过３５％，单个外资持股不能超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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